学好用好《条例》，推动森林防火工作的创新发展

2008年11月19日，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火灾预防、扑救等方面的职责，明确了森林、林木、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防火义务，规范了森林火灾的报告程序，明确了扑救森林火灾的指导原则，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条例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基本法规，具有很强的规范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的创新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条例》在全党、全国和全军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公布施行，是践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是森林防火建设与管理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进一步法制化、正规化的重要标志,其主要特点是: 

一、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的新特点。

一是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明确森林火灾扑救的基本原则为以人为本、科学扑救，及时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并做好火灾扑救人员的安全防护，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对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动员对象加以明确，规定“不得动员残疾人员、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扑救”。其中，“不得动员未成年人参加森林扑救”首次在《条例》中加以明确。明确了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的误工补贴和生活补助以及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其他费用的标准和渠道，规定对于火灾肇事单位、个人或者起火单位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支付，确保了参与火灾扑救人员的个人利益。在森林火灾等级分类上，改变了原《条例》仅按受害森林面积进行分类的单一分类方法，把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视为等同，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规定对于违反本《条例》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二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林权的“多主体”特点。《条例》根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国有林业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承包、租赁等已经成为森林经营的主要模式的实际，明确了森林、林木、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防火义务和责任。《条例》还明确国家鼓励通过保险形式转移森林火灾风险，提高林业防灾减灾能力和灾后自我救助能力，这是对新形势下森林防火工作进行深入思考后所制定的针对性极强的有效对策。三是生态建设的思想鲜明，强调森林防火与更新造林的统一。《条例》将森林防火工作上升到维护生态安全的高度，体现了森林防火对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规定森林火灾发生后，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采取更新造林措施，恢复火烧迹地森林植被。

二、突出了完善各级人民政府在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中的公共管理职能。

一是进一步强化了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规定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并把责任制提升到《条例》的总纲地位。 二是进一步明确、细化了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森林防火工作中的职责。规定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森林防火工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森林防火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承担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森林防火工作。三是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对森林防火的具体措施和要求。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编制森林防火规划和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必要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演练，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监督检查。四是依法赋予各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在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规定因扑救森林火灾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可以决定采取应急取水、局部交通管制等应急措施。五是明确了火灾信息发布权限。规定森林火灾信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或者林业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信息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发布。

三、强化了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联动机制、处罚力度等有效手段。

强调队伍建设，突出“以专为主”。新《条例》从“建、养、用”三个方面对扑火队伍建设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成立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伍，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指导森林经营单位和林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森林火灾群众扑救队伍；专业和群众的火灾扑救队伍应当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扑救森林火灾应当以专业火灾扑救队伍为主要力量。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要求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与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森林防火规划，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并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了工作联动机制。在强调政府和主管部门职责的同时进一步补充完善有关部门责任。明确了气象、交通运输、商务、卫生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公安机关的在森林火灾扑救中的职责。规定森林防火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机制，确定联防区域，建立联防制度，实行信息共享，并加强监督检查。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防火责任，并应当按照规定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确定森林防火责任人，配备森林防火设施和设备。同时，要履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义务，在森林防火期内，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其经营范围的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安全宣传。完善护林员制度。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配备的兼职或者专职护林员负责巡护森林，管理野外用火，及时报告火情，协助有关机关调查森林火灾案件。规范林区其他单位、个人的森林防火义务。规定铁路的经营单位应当负责本单位所属林地的防火工作，并配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做好铁路沿线森林火灾危险地段的防火工作；电力、电信线路和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应当在森林火灾危险地段开设防火隔离带，并组织人员进行巡护。加大了处罚力度。新《条例》强化了责任追究制，扩大了处罚主体、提高了处罚数额。明确了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森林防火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了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及其他管理相对人违反有关森林防火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新《条例》提高了罚款的数额。
四、遵循了法规建设的“配套性”原则，衔接于现行应急法规预案。

处置森林火灾属于公共突发事件范畴。近年来国家相继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各类应急预案，新《条例》根据上述法规体系进行了有益补充和完善：一是统一了火灾等级和标准，取消了“森林火警”，避免了“一个火灾两个渠道”。二是规范了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实施主体。三是进一步规范森林火灾报告程序。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布森林火警电话，建立森林防火值班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核实，采取相应的扑救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逐级报上级人民政府和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四是明确了不同级别应急预案的编制、报批和备案单位及应急预案的编制程序和主要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森林防火条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森林防火战线的重要任务，也是森林防火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带头学习，认真贯彻。新《条例》通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充分体现了森林防火工作实践的最新成果，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倡议全国森林防火战线带头学习《条例》，在学懂弄通、深刻理解上下功夫。要原原本本、逐条逐句地学习《条例》原文，切实吃透《条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努力提高运用《条例》指导实际工作的能力。工作中，发现与《条例》相违背的程序、制度，要坚决贯彻执行《条例》，做《条例》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

二是广泛宣传，深入普及。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国有林业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主体和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条例》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森林防火责任制，完善了护林员制度，规范了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及林区其他单位、个人的森林防火义务，加强了野外用火管理。新的制度和规定必须尽快传达到林区广大干部群众，才能充分发挥其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指导作用。因此，要不断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条例》基本常识，并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方式，积极开展“送《条例》下乡”活动，形成学习贯彻《条例》的良好环境和浓厚舆论氛围。要结合本职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条例常识的推广普及和解释工作。

三是加强调研，勤于实践。新《条例》颁布后，难免出现与以往制度规定相抵触、贯彻执行难等情况。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搞好调查研究，就当前《条例》颁布后各级贯彻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向森林防火部门提供建设性的咨询意见，促进《条例》在林区基层的贯彻落实。
新《条例》的颁布施行，使森林防火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要学好、用好、落实好《条例》，还需要我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要在各级森林防火部门统一部署下，紧急行动起来，学《条例》、用《条例》、落实《条例》，为推动森林防火工作的创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消防）专业委员会

           二○○八年十二月十八号

（朴东赫  本文作者原系武警森林指挥部副主任，现任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消防）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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